福建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审计

会计师事务所入库申请文件

第一部分  承诺书

福建一建集团有限公司：

经本所认真考虑，愿意报名参加贵司组织的内部审计会计师事务所供应商库评选，并郑重承诺如下：

1.所提交的所有材料、陈述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无任何虚假、伪造或误导性内容。

2.完全理解并接受贵公司《内部审计会计师事务所供应商库管理办法》及入库征集公告的全部条款和要求。

3.如获准入库，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执业准则及与贵公司签订的任何协议，勤勉尽责，保持独立性与职业操守。

4.同意贵公司对申请材料进行核实，并接受动态管理与考核。
    若违反上述承诺，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，并接受被取消资格或从供应商库中清退的处理。

会计师事务所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第二部分  基本信息表

	会计师事务所名称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

	成立时间
	
	执业证书编号
	

	注册地址
	
	法定代表人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员工总数
	
	其中：

注册会计师人数
	

	其他重要资质
	

	近三年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或公开谴责
	☐ 否      ☐ 是

	拟为本集团服务的

主要分支机构及地址
	


提供以下资料并加盖公章：

1.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2.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复印件；

3.提供内控制度目录，或提供最近一个年度的一体化管理年度自评报告复印件；

4.提供近3年内（或成立以来）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函；

5.提交报名当天的信用中国查询截图（无严重失信记录）；

6.通过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网站查询并打印（或截图）相应的经营异常名录查询，提交报名当天的经营异常名录查询结果。

7.允许分支机构入库，但需提供总所授权书（同一法人及法人下属的分支机构不得同时参与入库；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同时参加；总所与分所不得同时申请）；
8.提供3个及以上近三年承接或完成的审计项目业绩（如财务尽职调查、年度财务报表审计、专项审计、税务审计，政府类或国企类经济责任审计、资产清查审计、绩效评价等）合同或中标通知书复印件；
9.要求事务所在福建省内设有分支机构（分所）或办公场地，以确保响应及时。

第三部分  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

致：福建一建集团有限公司
本会计师事务所（机构名称：           ［全称］）郑重声明：

本所参加贵公司内部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入库活动，在近三年内（自2023年1月1日起至本声明函签署之日止）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
本所确认，上述期间内：

1.未受到财政、税务、市场监管等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（包括但不限于吊销执业许可证、责令停业整顿等）；

2.未因违法经营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；

3.未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等渠道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
本所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特此声明。

会计师事务所（全称）： 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
负责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第四部分  授权书（如有）
致：福建一建集团有限公司
本授权书声明：

本授权人：            ［总所全称］ （以下简称“总所”），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法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，注册地址位于            ［总所地址］。

被授权人：            ［分所全称］ （以下简称“分所”），系总所在            ［分所所在地］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，营业地址位于            ［分所地址］。

为参与贵公司组织的内部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入库活动，总所现特此授权分所：

1.以分所的名义参与上述项目的投标/响应/入库申请。

2.全权处理该项目投标/响应/入库过程中的一切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：提交投标文件、参与开标、澄清、谈判、签署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。

3.若分所在被确定为中标/入库单位，总所承诺对分所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合同义务、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。

本授权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上述项目合同履行完毕之日止。

特此证明。

总所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（总所公章）

总所负责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（总所首席合伙人/主任会计师签字）

分所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（分所公章）

分所负责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（分所负责人签字）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